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鳳簡字第616號

原      告  蔡黃紡絲

            蔡桐泰  

            蔡桐城  

            蔡美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順天律師

被      告  陳子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建宏律師

被      告  托爾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細川豊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就本院113年

度審交訴字第228號過失致死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

事庭以113年度審交附民字第610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

5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黃紡絲新臺幣700,000元，及自民國1

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桐泰新臺幣1,002,710元，及自民國1

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桐城新臺幣300,000元，及自民國114

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美蓉新臺幣300,000元，及自民國114

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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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判決第1至4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700,000元、1,0

02,710元、300,000元、300,000元，各為原告蔡黃紡絲、蔡

桐泰、蔡桐城、蔡美蓉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托爾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托爾斯公司）經合法通

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

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簡易訴訟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及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第

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陳子

靜應給付原告蔡黃紡絲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原告

蔡桐泰1,934,710元、原告蔡桐城1,000,000元、原告蔡美蓉

1,000,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

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黃紡絲1,000,000元、原告蔡桐

泰1,902,710元、原告蔡桐城1,000,000元、原告蔡美蓉1,00

0,000元，及均自民國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131頁），前開變更核屬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原告主張：

　㈠被告陳子靜為被告托爾斯公司之受僱人，考領有普通小型車

駕駛執照，於113年4月8日14時30分許，駕駛被告托爾斯公

司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沿高

雄市鳳山區凱旋路內側快車道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該路

1號與誠愛一街交岔口（下稱系爭路口）時，本應注意行車

速度應依速限標誌或標線規定，且該路段限速時速50公里，

亦應注意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應遵守燈光號誌指示

行駛，而依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

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

然以時速77公里之車速，超速闖越紅燈行駛，適有訴外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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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蔡文考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

系爭機車）搭載原告蔡黃紡絲，由系爭路口南側中正預校門

口前往北行駛欲左轉凱旋路往西方向行駛，見狀閃避不及，

兩車因而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致蔡文考受有腹腔鈍

挫傷併腹腔內出血、骨盆腔骨折及左側股骨骨折併低血溶性

休克、頭部外傷併左側顱骨骨折、胸部鈍挫傷併左側多處肋

骨骨折及氣血胸、頭皮及四肢多處挫擦傷及撕裂傷等傷害，

經送醫後仍因創傷性休克不治死亡。被告陳子靜上揭過失駕

駛行為，與蔡文考之死亡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

蔡桐泰已為蔡文考支出醫療費用6,910元、喪葬、骨灰罈及

塔位費用895,800元（計算式：喪葬費417,800元+骨灰罈60,

000元+塔位418,000元＝95,800元），且原告蔡黃紡絲為蔡

文考之配偶，原告蔡桐泰、蔡桐城、蔡美蓉為蔡文考之子

女，伊等因系爭事故喪失配偶或父親，精神上受有重大痛

苦，各請求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扣除原告每人已受領

之強制汽車責任險理賠500,000元後，被告陳子靜應分別賠

償原告蔡黃紡絲1,000,000元、原告蔡桐泰1,902,710元、原

告蔡桐城1,000,000元、原告蔡美蓉1,000,000元。而被告陳

子靜為被告托爾斯公司之受僱人，且肇事時係為被告托爾斯

公司執行職務，被告托爾斯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

應與被告陳子靜負擔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為此，爰依侵權行

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㈡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黃紡絲1,000,000元、原

告蔡桐泰1,902,710元、原告蔡桐城1,000,000元、原告蔡美

蓉1,000,000元，及均自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被告則以：

　㈠被告陳子靜：伊對蔡文考死亡與伊之過失行為有因果關係不

爭執，惟伊當日為休假日，並未執行職務，且A車外觀亦無

公司圖樣，故應由伊單獨負責，被告托爾斯公司無須負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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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責任。就原告請求之醫療費用6,910元不爭執且願意給

付；惟喪葬費用之金額過高，一般喪葬費用約300,000元左

右。另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過高，應酌減為配偶1,000,00

0元、子女各600,000元後，再扣除已受領之強制險金額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

告負擔；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㈡被告托爾斯公司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然具狀表示：被

告陳子靜當日係處於休假外出購物，於前往「凰喬足體SP

A」按摩之路上發生系爭事故，與伊公司業務無關，被告陳

子靜雖駕駛伊公司所有之A車（外觀為私家轎車），惟A車係

伊公司配發供被告陳子靜作為代步工具使用，系爭事故發生

當時被告陳子靜並非前往拜訪客戶、亦非運送貨物或執行伊

公司指派之公務，本件純屬被告陳子靜個人駕駛過失所致之

侵權行為，與伊公司之職務執行毫無關聯，伊公司無須負連

帶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

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

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遵守燈光號

誌，而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轉

彎；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

線者，行車時速不得超過50公里，但在設有快慢車道分隔線

之慢車道，時速不得超過40公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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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第1款、第102條第1項第1款、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

設置規則第206條第5款第1目分別定有明文。被告陳子靜考

領有合格駕駛執照（本院卷第41頁），對於上開規定自知之

甚詳，並應注意上開規定而為注意，而案發當時天候晴、日

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及視距良

好、行車管制號誌動作正常，亦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一）及現場照片在卷可憑（本院卷第39、45至54頁），客

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詎被告陳子靜竟疏未注意行車管

制號誌顯示燈號為紅燈及速限僅時速50公里，即貿然以時速

77公里車速超速闖越紅燈直行，致與騎乘系爭機車之蔡文考

發生碰撞，肇致系爭事故，被告陳子靜之駕駛行為自有過

失，且其過失駕駛行為導致蔡文考死亡等節，經本院113年

度審交訴字第228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對蔡文考犯過失致人

於死罪，處有期徒刑1年在案，有上開判決在卷可參（本院

卷第11至15頁），並經本院調取該案刑事卷宗核閱無訛，復

為被告陳子靜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2頁），堪認被告陳子

靜就本件事故之發生確有上述過失，且其過失行為與蔡文考

之死亡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甚明，是依上揭規定，原告主張被

告陳子靜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㈡被告托爾斯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擔僱用人連帶

賠償責任：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

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

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

所稱之執行職務，除執行所受命令或所受委託之職務本身

外，受僱人如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

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

務有關，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

院104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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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查被告陳子靜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為被告托爾斯公司之受僱

人，所駕駛A車登記為被告托爾斯公司所有，A車係被告托爾

斯公司配給被告陳子靜上下班及跑業務使用，因前述過失肇

致系爭事故，並致蔡文考死亡等節，有A車車輛詳細資料報

表、本院審理筆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資料在卷可稽（刑案

警卷第4、99頁；本院卷第21至54、148頁）。本院審酌被告

陳子靜於事故發生時係被告托爾斯公司受僱員工，而系爭事

故發生時係在正常上班時間，復考量被告陳子靜之工作型態

為業務，被告托爾斯公司將A車交與被告陳子靜使用，即係

希望被告陳子靜駕駛A車迅速至不同場所招攬業務，並於A車

移動時得如在移動辦公室內一般聯繫、拜訪客戶，擴張其活

動範圍，是本院認被告陳子靜於上班時間駕駛被告托爾斯公

司之車輛在外，客觀上已足認被告陳子靜於系爭事故發生時

係在為被告托爾斯公司執行職務。被告托爾斯公司復未抗辯

並舉證證明其於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

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是原告主張

被告托爾斯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與被告陳

子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屬有據。

　⒊至被告托爾斯公司抗辯被告陳子靜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並非執

行業務，而係請假去按摩云云。然查，被告托爾斯公司始終

無法提出被告陳子靜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之請假證明，而被告

陳子靜易於審理時自陳：沒有打卡請假資料等語（本院卷第

132頁），是系爭事故發生時被告陳子靜究竟有無請假，已

非無疑。又被告托爾斯公司雖傳喚證人陳美鈴證明被告陳子

靜有於事故前1日預約前往證人所經營足體SPA按摩，且系爭

事故發生時正是前往按摩的路上等情。惟於欠缺被告陳子靜

請假證明之情況下，亦無法排除被告陳子靜係濫用職務上跑

業務之機會而趁隙前往按摩，而依前揭之旨，如被告陳子靜

是濫用職務職務上跑業務之機會，而正常上班執行職務時

間，在被告托爾斯公司所配予被告陳子靜於工作時行駛之A

車內發生系爭事故，自應認被告陳子靜仍係在執行職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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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A車車身有無標示被告托爾斯公司字樣無涉。另衡以被告

陳子靜自稱A車僅係供上下班、跑業務之用（本院卷第158

頁），果若被告陳子靜真的是進行與執行業務無關之私人行

程，自應將A車於下班後開回家，另騎乘自己所有之交通工

具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按摩，被告陳子靜捨此不為，且

被告托爾斯公司亦未盡到監督被告陳子靜使用A車方式及範

圍確實是於其授權範圍內，是被告托爾斯公司自難稱其於監

督上並無疏失而得以免除負擔連帶賠償之責。

　㈢就原告請求賠償之各項目及數額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⒈原告蔡桐泰主張其為蔡文考支出必要之醫療費用6,910元，

為被告陳子靜所不爭執並願意給付（本院卷第133頁），是

原告蔡桐泰請求上述費用，應予准許。

　⒉喪葬、骨灰罈及塔位費用部分：

　⑴喪葬費及骨灰罈費用：

　　原告蔡桐泰主張其為蔡文考支出喪葬儀式費用417,800元、

骨灰罈費用60,000元，業據提出建威生命禮儀喪葬費用明細

表、建威生命禮儀社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建威生命禮儀社門

市訂單為證(附民卷第23頁至27頁)，被告陳子靜則以前詞置

辯。觀諸原告蔡桐泰所提出之前揭喪葬費明細表及門市訂

單，蔡文考喪葬費用內容包含救護車、殯葬禮儀費用、庫

錢、冷凍櫃、祭品、牌位、謝禮毛巾、火化訂爐、骨灰罈等

費用。其中禮儀費用又包含壽衣、棺木、誦經、紙厝、鮮

花、電子琴車等費用，非尋常國人喪葬習俗所罕見，且其目

的既為彰顯家屬追思緬懷之情，並期亡者蔡文考得以安息，

揆之我國風土習俗，原告蔡桐泰所提出喪葬費及骨灰罈費用

均有其必要。

　⑵塔位費用：

　　原告蔡桐泰主張其為蔡文考支出塔位費用418,000元，固據

提出高雄市大社區天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統一發票為證

(附民卷第29頁)，被告陳子靜則以金額過高等語置辯。本院

審酌殯葬設施與殯葬禮儀不同，具有一般可參考之合理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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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而依高雄市公立殯葬設施收費標準，公立塔位（位於大

社）金額為18,000元至86,000元不等，另考量前開標準為10

8年至109年之收費標準、私有及公立塔位行情等情狀，認蔡

文考之塔位費用應以218,000元（含管理費）方為合理，逾

此部分，不應准許。至原告蔡桐泰辯稱高雄市公立殯葬設施

收費標準不包含鳳山區，原告蔡桐泰不受拘束云云，然蔡文

考所購置塔位處位於高雄市大社區，係在高雄市公立殯葬設

施收費標準所在範圍內，是原告蔡桐泰所辯難認有據。

 ⑶基上，原告蔡桐泰得請求之喪葬、骨灰罈及塔位費用應為69

5,800元（計算式：喪葬儀式費用417,800元+骨灰罈費用60,0

00元+塔位費用218,000元＝695,800元），逾此部分之請求，

則屬無據。

 ⒊精神慰撫金：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4條

定有明文。又法院就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

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痛苦程度、兩造之身分、教

育程度、職業、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

 ⑵查原告蔡黃紡絲為蔡文考之配偶、原告蔡桐泰為蔡文考之長

男、原告蔡桐城為蔡文考之次男、原告蔡美蓉為蔡文考之長

女等情，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在卷可稽（附民卷第11至15

頁），原告蔡黃紡絲因本件交通事故晚年喪偶，至今因傷痛

無法至蔡文考靈前，原告蔡桐泰、蔡桐城、蔡美蓉則痛失父

親，其等精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是其等依民法第194條規

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自屬有據。本院審酌系

爭事故發生經過、對上開原告造成之影響、上開原告所受精

神上痛苦程度，兼衡原告蔡黃紡絲國小畢業，經營雜貨店；

原告蔡桐泰為高工畢業，已婚，經營汽車保修廠；原告蔡桐

城為高工畢業，已婚，經營汽車保修廠、原告蔡美蓉專科畢

業，已婚，在私人公司擔任業務等一切情狀，有本院言詞辯

論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4頁），認原告蔡黃紡絲請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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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慰撫金以1,200,000元為適當；原告蔡桐泰、蔡桐城、蔡

美蓉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各以800,000元為適當，逾前開範圍之

請求，則屬無據。

 ⒋綜上，原告蔡桐泰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1,502,710元

（計算式：醫療費用6,910元+喪葬、骨灰罈及塔位費用695,8

00元+精神慰撫金800,000元＝1,502,710元）、原告蔡黃紡絲

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1,200,000元、原告蔡桐城及蔡

美蓉各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800,000元。

 ㈣再按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

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

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定有明文。查原

告蔡黃紡絲、蔡桐泰、蔡桐城、蔡美蓉自陳因本件事故已分

別領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金各500,000元，此為兩造所不

爭執（附民卷第7頁；本院卷第134頁），則依上揭規定，被

告受上開原告請求賠償時，自應扣除上開原告已受領之保險

給付，經扣除後，原告蔡黃紡絲得再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

額為700,000元（計算式：1,200,000元-500,000元＝700,000

元）、原告蔡桐城及蔡美蓉各得再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

為300,000元（計算式：800,000元-500,000元＝300,000

元）、原告蔡桐泰得再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1,002,710

元（計算式：1,502,710元-500,000元＝1,002,710元）。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

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前開請求有理由部分，屬無確定

給付期限之金錢債務，則前開原告併請求自刑事附帶民事訴

訟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即114年4月22日（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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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4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於法有據，亦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

告蔡黃紡絲700,000元；連帶給付原告蔡桐泰1,002,710元；

連帶給付原告蔡桐城300,000元；連帶給付原告蔡美蓉300,0

00元，及均自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

之請求，則無理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併此敘

明。

八、本件就原告勝訴部分，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2款

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

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陳明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

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九、本件原告係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經刑事庭裁

定移送民事庭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徵

裁判費，兩造亦無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自無庸為訴訟費用

負擔之諭知，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茆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書　記　官　劉企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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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鳳簡字第616號
原      告  蔡黃紡絲
            蔡桐泰  
            蔡桐城  
            蔡美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順天律師
被      告  陳子靜  




訴訟代理人  陳建宏律師
被      告  托爾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細川豊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就本院113年度審交訴字第228號過失致死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交附民字第610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黃紡絲新臺幣700,0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桐泰新臺幣1,002,71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桐城新臺幣300,0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美蓉新臺幣300,0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本判決第1至4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700,000元、1,002,710元、300,000元、300,000元，各為原告蔡黃紡絲、蔡桐泰、蔡桐城、蔡美蓉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托爾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托爾斯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簡易訴訟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及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陳子靜應給付原告蔡黃紡絲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原告蔡桐泰1,934,710元、原告蔡桐城1,000,000元、原告蔡美蓉1,000,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黃紡絲1,000,000元、原告蔡桐泰1,902,710元、原告蔡桐城1,000,000元、原告蔡美蓉1,000,000元，及均自民國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131頁），前開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原告主張：
　㈠被告陳子靜為被告托爾斯公司之受僱人，考領有普通小型車駕駛執照，於113年4月8日14時30分許，駕駛被告托爾斯公司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沿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內側快車道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該路1號與誠愛一街交岔口（下稱系爭路口）時，本應注意行車速度應依速限標誌或標線規定，且該路段限速時速50公里，亦應注意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應遵守燈光號誌指示行駛，而依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以時速77公里之車速，超速闖越紅燈行駛，適有訴外人即被害人蔡文考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搭載原告蔡黃紡絲，由系爭路口南側中正預校門口前往北行駛欲左轉凱旋路往西方向行駛，見狀閃避不及，兩車因而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致蔡文考受有腹腔鈍挫傷併腹腔內出血、骨盆腔骨折及左側股骨骨折併低血溶性休克、頭部外傷併左側顱骨骨折、胸部鈍挫傷併左側多處肋骨骨折及氣血胸、頭皮及四肢多處挫擦傷及撕裂傷等傷害，經送醫後仍因創傷性休克不治死亡。被告陳子靜上揭過失駕駛行為，與蔡文考之死亡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蔡桐泰已為蔡文考支出醫療費用6,910元、喪葬、骨灰罈及塔位費用895,800元（計算式：喪葬費417,800元+骨灰罈60,000元+塔位418,000元＝95,800元），且原告蔡黃紡絲為蔡文考之配偶，原告蔡桐泰、蔡桐城、蔡美蓉為蔡文考之子女，伊等因系爭事故喪失配偶或父親，精神上受有重大痛苦，各請求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扣除原告每人已受領之強制汽車責任險理賠500,000元後，被告陳子靜應分別賠償原告蔡黃紡絲1,000,000元、原告蔡桐泰1,902,710元、原告蔡桐城1,000,000元、原告蔡美蓉1,000,000元。而被告陳子靜為被告托爾斯公司之受僱人，且肇事時係為被告托爾斯公司執行職務，被告托爾斯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應與被告陳子靜負擔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㈡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黃紡絲1,000,000元、原告蔡桐泰1,902,710元、原告蔡桐城1,000,000元、原告蔡美蓉1,000,000元，及均自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被告則以：
　㈠被告陳子靜：伊對蔡文考死亡與伊之過失行為有因果關係不爭執，惟伊當日為休假日，並未執行職務，且A車外觀亦無公司圖樣，故應由伊單獨負責，被告托爾斯公司無須負連帶賠償責任。就原告請求之醫療費用6,910元不爭執且願意給付；惟喪葬費用之金額過高，一般喪葬費用約300,000元左右。另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過高，應酌減為配偶1,000,000元、子女各600,000元後，再扣除已受領之強制險金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托爾斯公司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然具狀表示：被告陳子靜當日係處於休假外出購物，於前往「凰喬足體SPA」按摩之路上發生系爭事故，與伊公司業務無關，被告陳子靜雖駕駛伊公司所有之A車（外觀為私家轎車），惟A車係伊公司配發供被告陳子靜作為代步工具使用，系爭事故發生當時被告陳子靜並非前往拜訪客戶、亦非運送貨物或執行伊公司指派之公務，本件純屬被告陳子靜個人駕駛過失所致之侵權行為，與伊公司之職務執行毫無關聯，伊公司無須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遵守燈光號誌，而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轉彎；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行車時速不得超過50公里，但在設有快慢車道分隔線之慢車道，時速不得超過40公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1款、第102條第1項第1款、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06條第5款第1目分別定有明文。被告陳子靜考領有合格駕駛執照（本院卷第41頁），對於上開規定自知之甚詳，並應注意上開規定而為注意，而案發當時天候晴、日間自然光線、柏油路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及視距良好、行車管制號誌動作正常，亦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及現場照片在卷可憑（本院卷第39、45至54頁），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詎被告陳子靜竟疏未注意行車管制號誌顯示燈號為紅燈及速限僅時速50公里，即貿然以時速77公里車速超速闖越紅燈直行，致與騎乘系爭機車之蔡文考發生碰撞，肇致系爭事故，被告陳子靜之駕駛行為自有過失，且其過失駕駛行為導致蔡文考死亡等節，經本院113年度審交訴字第228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對蔡文考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1年在案，有上開判決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1至15頁），並經本院調取該案刑事卷宗核閱無訛，復為被告陳子靜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2頁），堪認被告陳子靜就本件事故之發生確有上述過失，且其過失行為與蔡文考之死亡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甚明，是依上揭規定，原告主張被告陳子靜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㈡被告托爾斯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擔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稱之執行職務，除執行所受命令或所受委託之職務本身外，受僱人如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陳子靜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為被告托爾斯公司之受僱人，所駕駛A車登記為被告托爾斯公司所有，A車係被告托爾斯公司配給被告陳子靜上下班及跑業務使用，因前述過失肇致系爭事故，並致蔡文考死亡等節，有A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本院審理筆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資料在卷可稽（刑案警卷第4、99頁；本院卷第21至54、148頁）。本院審酌被告陳子靜於事故發生時係被告托爾斯公司受僱員工，而系爭事故發生時係在正常上班時間，復考量被告陳子靜之工作型態為業務，被告托爾斯公司將A車交與被告陳子靜使用，即係希望被告陳子靜駕駛A車迅速至不同場所招攬業務，並於A車移動時得如在移動辦公室內一般聯繫、拜訪客戶，擴張其活動範圍，是本院認被告陳子靜於上班時間駕駛被告托爾斯公司之車輛在外，客觀上已足認被告陳子靜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係在為被告托爾斯公司執行職務。被告托爾斯公司復未抗辯並舉證證明其於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是原告主張被告托爾斯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與被告陳子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屬有據。
　⒊至被告托爾斯公司抗辯被告陳子靜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並非執行業務，而係請假去按摩云云。然查，被告托爾斯公司始終無法提出被告陳子靜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之請假證明，而被告陳子靜易於審理時自陳：沒有打卡請假資料等語（本院卷第132頁），是系爭事故發生時被告陳子靜究竟有無請假，已非無疑。又被告托爾斯公司雖傳喚證人陳美鈴證明被告陳子靜有於事故前1日預約前往證人所經營足體SPA按摩，且系爭事故發生時正是前往按摩的路上等情。惟於欠缺被告陳子靜請假證明之情況下，亦無法排除被告陳子靜係濫用職務上跑業務之機會而趁隙前往按摩，而依前揭之旨，如被告陳子靜是濫用職務職務上跑業務之機會，而正常上班執行職務時間，在被告托爾斯公司所配予被告陳子靜於工作時行駛之A車內發生系爭事故，自應認被告陳子靜仍係在執行職務，而與A車車身有無標示被告托爾斯公司字樣無涉。另衡以被告陳子靜自稱A車僅係供上下班、跑業務之用（本院卷第158頁），果若被告陳子靜真的是進行與執行業務無關之私人行程，自應將A車於下班後開回家，另騎乘自己所有之交通工具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按摩，被告陳子靜捨此不為，且被告托爾斯公司亦未盡到監督被告陳子靜使用A車方式及範圍確實是於其授權範圍內，是被告托爾斯公司自難稱其於監督上並無疏失而得以免除負擔連帶賠償之責。
　㈢就原告請求賠償之各項目及數額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⒈原告蔡桐泰主張其為蔡文考支出必要之醫療費用6,910元，為被告陳子靜所不爭執並願意給付（本院卷第133頁），是原告蔡桐泰請求上述費用，應予准許。
　⒉喪葬、骨灰罈及塔位費用部分：
　⑴喪葬費及骨灰罈費用：
　　原告蔡桐泰主張其為蔡文考支出喪葬儀式費用417,800元、骨灰罈費用60,000元，業據提出建威生命禮儀喪葬費用明細表、建威生命禮儀社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建威生命禮儀社門市訂單為證(附民卷第23頁至27頁)，被告陳子靜則以前詞置辯。觀諸原告蔡桐泰所提出之前揭喪葬費明細表及門市訂單，蔡文考喪葬費用內容包含救護車、殯葬禮儀費用、庫錢、冷凍櫃、祭品、牌位、謝禮毛巾、火化訂爐、骨灰罈等費用。其中禮儀費用又包含壽衣、棺木、誦經、紙厝、鮮花、電子琴車等費用，非尋常國人喪葬習俗所罕見，且其目的既為彰顯家屬追思緬懷之情，並期亡者蔡文考得以安息，揆之我國風土習俗，原告蔡桐泰所提出喪葬費及骨灰罈費用均有其必要。
　⑵塔位費用：
　　原告蔡桐泰主張其為蔡文考支出塔位費用418,000元，固據提出高雄市大社區天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統一發票為證(附民卷第29頁)，被告陳子靜則以金額過高等語置辯。本院審酌殯葬設施與殯葬禮儀不同，具有一般可參考之合理價格，而依高雄市公立殯葬設施收費標準，公立塔位（位於大社）金額為18,000元至86,000元不等，另考量前開標準為108年至109年之收費標準、私有及公立塔位行情等情狀，認蔡文考之塔位費用應以218,000元（含管理費）方為合理，逾此部分，不應准許。至原告蔡桐泰辯稱高雄市公立殯葬設施收費標準不包含鳳山區，原告蔡桐泰不受拘束云云，然蔡文考所購置塔位處位於高雄市大社區，係在高雄市公立殯葬設施收費標準所在範圍內，是原告蔡桐泰所辯難認有據。
 ⑶基上，原告蔡桐泰得請求之喪葬、骨灰罈及塔位費用應為695,800元（計算式：喪葬儀式費用417,800元+骨灰罈費用60,000元+塔位費用218,000元＝695,800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⒊精神慰撫金：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4條定有明文。又法院就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痛苦程度、兩造之身分、教育程度、職業、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
 ⑵查原告蔡黃紡絲為蔡文考之配偶、原告蔡桐泰為蔡文考之長男、原告蔡桐城為蔡文考之次男、原告蔡美蓉為蔡文考之長女等情，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在卷可稽（附民卷第11至15頁），原告蔡黃紡絲因本件交通事故晚年喪偶，至今因傷痛無法至蔡文考靈前，原告蔡桐泰、蔡桐城、蔡美蓉則痛失父親，其等精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是其等依民法第19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自屬有據。本院審酌系爭事故發生經過、對上開原告造成之影響、上開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兼衡原告蔡黃紡絲國小畢業，經營雜貨店；原告蔡桐泰為高工畢業，已婚，經營汽車保修廠；原告蔡桐城為高工畢業，已婚，經營汽車保修廠、原告蔡美蓉專科畢業，已婚，在私人公司擔任業務等一切情狀，有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4頁），認原告蔡黃紡絲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1,200,000元為適當；原告蔡桐泰、蔡桐城、蔡美蓉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各以800,000元為適當，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⒋綜上，原告蔡桐泰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1,502,710元（計算式：醫療費用6,910元+喪葬、骨灰罈及塔位費用695,800元+精神慰撫金800,000元＝1,502,710元）、原告蔡黃紡絲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1,200,000元、原告蔡桐城及蔡美蓉各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800,000元。
 ㈣再按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蔡黃紡絲、蔡桐泰、蔡桐城、蔡美蓉自陳因本件事故已分別領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金各500,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附民卷第7頁；本院卷第134頁），則依上揭規定，被告受上開原告請求賠償時，自應扣除上開原告已受領之保險給付，經扣除後，原告蔡黃紡絲得再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700,000元（計算式：1,200,000元-500,000元＝700,000元）、原告蔡桐城及蔡美蓉各得再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300,000元（計算式：800,000元-500,000元＝300,000元）、原告蔡桐泰得再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1,002,710元（計算式：1,502,710元-500,000元＝1,002,710元）。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前開請求有理由部分，屬無確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務，則前開原告併請求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即114年4月22日（附民卷第4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於法有據，亦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蔡黃紡絲700,000元；連帶給付原告蔡桐泰1,002,710元；連帶給付原告蔡桐城300,000元；連帶給付原告蔡美蓉300,000元，及均自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本件就原告勝訴部分，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2款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九、本件原告係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經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徵裁判費，兩造亦無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自無庸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茆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書　記　官　劉企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鳳簡字第616號

原      告  蔡黃紡絲

            蔡桐泰  

            蔡桐城  

            蔡美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順天律師

被      告  陳子靜  





訴訟代理人  陳建宏律師

被      告  托爾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細川豊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就本院113年

度審交訴字第228號過失致死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

事庭以113年度審交附民字第610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

5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黃紡絲新臺幣700,000元，及自民國1

    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桐泰新臺幣1,002,710元，及自民國1

    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

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桐城新臺幣300,000元，及自民國114

    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美蓉新臺幣300,000元，及自民國114

    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本判決第1至4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700,000元、1,0

    02,710元、300,000元、300,000元，各為原告蔡黃紡絲、蔡

    桐泰、蔡桐城、蔡美蓉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托爾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托爾斯公司）經合法通

    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

    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簡易訴訟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及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

    ，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第2

    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陳子

    靜應給付原告蔡黃紡絲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原告

    蔡桐泰1,934,710元、原告蔡桐城1,000,000元、原告蔡美蓉

    1,000,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

    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黃紡絲1,000,000元、原告蔡桐

    泰1,902,710元、原告蔡桐城1,000,000元、原告蔡美蓉1,00

    0,000元，及均自民國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131頁），前開變更核屬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原告主張：

　㈠被告陳子靜為被告托爾斯公司之受僱人，考領有普通小型車駕

    駛執照，於113年4月8日14時30分許，駕駛被告托爾斯公司

    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沿高雄

    市鳳山區凱旋路內側快車道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該路1

    號與誠愛一街交岔口（下稱系爭路口）時，本應注意行車速

    度應依速限標誌或標線規定，且該路段限速時速50公里，亦

    應注意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應遵守燈光號誌指示行

    駛，而依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

    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以

    時速77公里之車速，超速闖越紅燈行駛，適有訴外人即被害

    人蔡文考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

    機車）搭載原告蔡黃紡絲，由系爭路口南側中正預校門口前

    往北行駛欲左轉凱旋路往西方向行駛，見狀閃避不及，兩車

    因而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致蔡文考受有腹腔鈍挫傷

    併腹腔內出血、骨盆腔骨折及左側股骨骨折併低血溶性休克

    、頭部外傷併左側顱骨骨折、胸部鈍挫傷併左側多處肋骨骨

    折及氣血胸、頭皮及四肢多處挫擦傷及撕裂傷等傷害，經送

    醫後仍因創傷性休克不治死亡。被告陳子靜上揭過失駕駛行

    為，與蔡文考之死亡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蔡桐

    泰已為蔡文考支出醫療費用6,910元、喪葬、骨灰罈及塔位

    費用895,800元（計算式：喪葬費417,800元+骨灰罈60,000

    元+塔位418,000元＝95,800元），且原告蔡黃紡絲為蔡文考

    之配偶，原告蔡桐泰、蔡桐城、蔡美蓉為蔡文考之子女，伊

    等因系爭事故喪失配偶或父親，精神上受有重大痛苦，各請

    求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扣除原告每人已受領之強制汽

    車責任險理賠500,000元後，被告陳子靜應分別賠償原告蔡

    黃紡絲1,000,000元、原告蔡桐泰1,902,710元、原告蔡桐城

    1,000,000元、原告蔡美蓉1,000,000元。而被告陳子靜為被

    告托爾斯公司之受僱人，且肇事時係為被告托爾斯公司執行

    職務，被告托爾斯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應與被告

    陳子靜負擔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

    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㈡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黃紡絲1,000,000元、原告

    蔡桐泰1,902,710元、原告蔡桐城1,000,000元、原告蔡美蓉

    1,000,000元，及均自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⒊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被告則以：

　㈠被告陳子靜：伊對蔡文考死亡與伊之過失行為有因果關係不

    爭執，惟伊當日為休假日，並未執行職務，且A車外觀亦無

    公司圖樣，故應由伊單獨負責，被告托爾斯公司無須負連帶

    賠償責任。就原告請求之醫療費用6,910元不爭執且願意給

    付；惟喪葬費用之金額過高，一般喪葬費用約300,000元左

    右。另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過高，應酌減為配偶1,000,00

    0元、子女各600,000元後，再扣除已受領之強制險金額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

    擔；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托爾斯公司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然具狀表示：被

    告陳子靜當日係處於休假外出購物，於前往「凰喬足體SPA

    」按摩之路上發生系爭事故，與伊公司業務無關，被告陳子

    靜雖駕駛伊公司所有之A車（外觀為私家轎車），惟A車係伊

    公司配發供被告陳子靜作為代步工具使用，系爭事故發生當

    時被告陳子靜並非前往拜訪客戶、亦非運送貨物或執行伊公

    司指派之公務，本件純屬被告陳子靜個人駕駛過失所致之侵

    權行為，與伊公司之職務執行毫無關聯，伊公司無須負連帶

    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

    費用由原告負擔；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

    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

    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

    ，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遵守燈光號誌，

    而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轉彎；行

    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

    行車時速不得超過50公里，但在設有快慢車道分隔線之慢車

    道，時速不得超過40公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

    第1款、第102條第1項第1款、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

    則第206條第5款第1目分別定有明文。被告陳子靜考領有合

    格駕駛執照（本院卷第41頁），對於上開規定自知之甚詳，

    並應注意上開規定而為注意，而案發當時天候晴、日間自然

    光線、柏油路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及視距良好、行車管

    制號誌動作正常，亦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及現

    場照片在卷可憑（本院卷第39、45至54頁），客觀上並無不

    能注意之情事，詎被告陳子靜竟疏未注意行車管制號誌顯示

    燈號為紅燈及速限僅時速50公里，即貿然以時速77公里車速

    超速闖越紅燈直行，致與騎乘系爭機車之蔡文考發生碰撞，

    肇致系爭事故，被告陳子靜之駕駛行為自有過失，且其過失

    駕駛行為導致蔡文考死亡等節，經本院113年度審交訴字第2

    28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對蔡文考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

    徒刑1年在案，有上開判決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1至15頁）

    ，並經本院調取該案刑事卷宗核閱無訛，復為被告陳子靜所

    不爭執（本院卷第132頁），堪認被告陳子靜就本件事故之

    發生確有上述過失，且其過失行為與蔡文考之死亡具有相當

    因果關係甚明，是依上揭規定，原告主張被告陳子靜應負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㈡被告托爾斯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擔僱用人連帶

    賠償責任：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

    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

    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

    所稱之執行職務，除執行所受命令或所受委託之職務本身外

    ，受僱人如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

    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

    有關，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陳子靜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為被告托爾斯公司之受僱人

    ，所駕駛A車登記為被告托爾斯公司所有，A車係被告托爾斯

    公司配給被告陳子靜上下班及跑業務使用，因前述過失肇致

    系爭事故，並致蔡文考死亡等節，有A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本院審理筆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資料在卷可稽（刑案警

    卷第4、99頁；本院卷第21至54、148頁）。本院審酌被告陳

    子靜於事故發生時係被告托爾斯公司受僱員工，而系爭事故

    發生時係在正常上班時間，復考量被告陳子靜之工作型態為

    業務，被告托爾斯公司將A車交與被告陳子靜使用，即係希

    望被告陳子靜駕駛A車迅速至不同場所招攬業務，並於A車移

    動時得如在移動辦公室內一般聯繫、拜訪客戶，擴張其活動

    範圍，是本院認被告陳子靜於上班時間駕駛被告托爾斯公司

    之車輛在外，客觀上已足認被告陳子靜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係

    在為被告托爾斯公司執行職務。被告托爾斯公司復未抗辯並

    舉證證明其於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

    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是原告主張被

    告托爾斯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與被告陳子

    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屬有據。

　⒊至被告托爾斯公司抗辯被告陳子靜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並非執

    行業務，而係請假去按摩云云。然查，被告托爾斯公司始終

    無法提出被告陳子靜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之請假證明，而被告

    陳子靜易於審理時自陳：沒有打卡請假資料等語（本院卷第

    132頁），是系爭事故發生時被告陳子靜究竟有無請假，已

    非無疑。又被告托爾斯公司雖傳喚證人陳美鈴證明被告陳子

    靜有於事故前1日預約前往證人所經營足體SPA按摩，且系爭

    事故發生時正是前往按摩的路上等情。惟於欠缺被告陳子靜

    請假證明之情況下，亦無法排除被告陳子靜係濫用職務上跑

    業務之機會而趁隙前往按摩，而依前揭之旨，如被告陳子靜

    是濫用職務職務上跑業務之機會，而正常上班執行職務時間

    ，在被告托爾斯公司所配予被告陳子靜於工作時行駛之A車

    內發生系爭事故，自應認被告陳子靜仍係在執行職務，而與

    A車車身有無標示被告托爾斯公司字樣無涉。另衡以被告陳

    子靜自稱A車僅係供上下班、跑業務之用（本院卷第158頁）

    ，果若被告陳子靜真的是進行與執行業務無關之私人行程，

    自應將A車於下班後開回家，另騎乘自己所有之交通工具或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按摩，被告陳子靜捨此不為，且被告

    托爾斯公司亦未盡到監督被告陳子靜使用A車方式及範圍確

    實是於其授權範圍內，是被告托爾斯公司自難稱其於監督上

    並無疏失而得以免除負擔連帶賠償之責。

　㈢就原告請求賠償之各項目及數額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⒈原告蔡桐泰主張其為蔡文考支出必要之醫療費用6,910元，為

    被告陳子靜所不爭執並願意給付（本院卷第133頁），是原

    告蔡桐泰請求上述費用，應予准許。

　⒉喪葬、骨灰罈及塔位費用部分：

　⑴喪葬費及骨灰罈費用：

　　原告蔡桐泰主張其為蔡文考支出喪葬儀式費用417,800元、

    骨灰罈費用60,000元，業據提出建威生命禮儀喪葬費用明細

    表、建威生命禮儀社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建威生命禮儀社門

    市訂單為證(附民卷第23頁至27頁)，被告陳子靜則以前詞置

    辯。觀諸原告蔡桐泰所提出之前揭喪葬費明細表及門市訂單

    ，蔡文考喪葬費用內容包含救護車、殯葬禮儀費用、庫錢、

    冷凍櫃、祭品、牌位、謝禮毛巾、火化訂爐、骨灰罈等費用

    。其中禮儀費用又包含壽衣、棺木、誦經、紙厝、鮮花、電

    子琴車等費用，非尋常國人喪葬習俗所罕見，且其目的既為

    彰顯家屬追思緬懷之情，並期亡者蔡文考得以安息，揆之我

    國風土習俗，原告蔡桐泰所提出喪葬費及骨灰罈費用均有其

    必要。

　⑵塔位費用：

　　原告蔡桐泰主張其為蔡文考支出塔位費用418,000元，固據

    提出高雄市大社區天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統一發票為證

    (附民卷第29頁)，被告陳子靜則以金額過高等語置辯。本院

    審酌殯葬設施與殯葬禮儀不同，具有一般可參考之合理價格

    ，而依高雄市公立殯葬設施收費標準，公立塔位（位於大社

    ）金額為18,000元至86,000元不等，另考量前開標準為108

    年至109年之收費標準、私有及公立塔位行情等情狀，認蔡

    文考之塔位費用應以218,000元（含管理費）方為合理，逾

    此部分，不應准許。至原告蔡桐泰辯稱高雄市公立殯葬設施

    收費標準不包含鳳山區，原告蔡桐泰不受拘束云云，然蔡文

    考所購置塔位處位於高雄市大社區，係在高雄市公立殯葬設

    施收費標準所在範圍內，是原告蔡桐泰所辯難認有據。

 ⑶基上，原告蔡桐泰得請求之喪葬、骨灰罈及塔位費用應為695,

   800元（計算式：喪葬儀式費用417,800元+骨灰罈費用60,000

   元+塔位費用218,000元＝695,800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則

   屬無據。

 ⒊精神慰撫金：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

   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4條定

   有明文。又法院就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

   、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痛苦程度、兩造之身分、教育

   程度、職業、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

 ⑵查原告蔡黃紡絲為蔡文考之配偶、原告蔡桐泰為蔡文考之長男

   、原告蔡桐城為蔡文考之次男、原告蔡美蓉為蔡文考之長女

   等情，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在卷可稽（附民卷第11至15頁

   ），原告蔡黃紡絲因本件交通事故晚年喪偶，至今因傷痛無

   法至蔡文考靈前，原告蔡桐泰、蔡桐城、蔡美蓉則痛失父親

   ，其等精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是其等依民法第194條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自屬有據。本院審酌系爭

   事故發生經過、對上開原告造成之影響、上開原告所受精神

   上痛苦程度，兼衡原告蔡黃紡絲國小畢業，經營雜貨店；原

   告蔡桐泰為高工畢業，已婚，經營汽車保修廠；原告蔡桐城

   為高工畢業，已婚，經營汽車保修廠、原告蔡美蓉專科畢業

   ，已婚，在私人公司擔任業務等一切情狀，有本院言詞辯論

   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4頁），認原告蔡黃紡絲請求之精

   神慰撫金以1,200,000元為適當；原告蔡桐泰、蔡桐城、蔡美

   蓉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各以800,000元為適當，逾前開範圍之請

   求，則屬無據。

 ⒋綜上，原告蔡桐泰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1,502,710元

   （計算式：醫療費用6,910元+喪葬、骨灰罈及塔位費用695,8

   00元+精神慰撫金800,000元＝1,502,710元）、原告蔡黃紡絲

   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1,200,000元、原告蔡桐城及蔡

   美蓉各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800,000元。

 ㈣再按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

   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

   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蔡

   黃紡絲、蔡桐泰、蔡桐城、蔡美蓉自陳因本件事故已分別領

   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金各500,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

   （附民卷第7頁；本院卷第134頁），則依上揭規定，被告受

   上開原告請求賠償時，自應扣除上開原告已受領之保險給付

   ，經扣除後，原告蔡黃紡絲得再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7

   00,000元（計算式：1,200,000元-500,000元＝700,000元）、

   原告蔡桐城及蔡美蓉各得再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300,0

   00元（計算式：800,000元-500,000元＝300,000元）、原告蔡

   桐泰得再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1,002,710元（計算式：

   1,502,710元-500,000元＝1,002,710元）。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

   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前開請求有理由部分，屬無確定給

   付期限之金錢債務，則前開原告併請求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即114年4月22日（附民卷

   第4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於

   法有據，亦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

    告蔡黃紡絲700,000元；連帶給付原告蔡桐泰1,002,710元；

    連帶給付原告蔡桐城300,000元；連帶給付原告蔡美蓉300,0

    00元，及均自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

    之請求，則無理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

八、本件就原告勝訴部分，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2款

    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

    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陳明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

    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九、本件原告係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經刑事庭裁

    定移送民事庭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徵

    裁判費，兩造亦無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自無庸為訴訟費用

    負擔之諭知，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茆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書　記　官　劉企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鳳簡字第616號

原      告  蔡黃紡絲

            蔡桐泰  

            蔡桐城  

            蔡美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順天律師

被      告  陳子靜  





訴訟代理人  陳建宏律師

被      告  托爾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細川豊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就本院113年度審交訴字第228號過失致死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交附民字第610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黃紡絲新臺幣700,0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桐泰新臺幣1,002,71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桐城新臺幣300,0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美蓉新臺幣300,0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本判決第1至4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700,000元、1,002,710元、300,000元、300,000元，各為原告蔡黃紡絲、蔡桐泰、蔡桐城、蔡美蓉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托爾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托爾斯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簡易訴訟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及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陳子靜應給付原告蔡黃紡絲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原告蔡桐泰1,934,710元、原告蔡桐城1,000,000元、原告蔡美蓉1,000,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黃紡絲1,000,000元、原告蔡桐泰1,902,710元、原告蔡桐城1,000,000元、原告蔡美蓉1,000,000元，及均自民國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131頁），前開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原告主張：

　㈠被告陳子靜為被告托爾斯公司之受僱人，考領有普通小型車駕駛執照，於113年4月8日14時30分許，駕駛被告托爾斯公司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沿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內側快車道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該路1號與誠愛一街交岔口（下稱系爭路口）時，本應注意行車速度應依速限標誌或標線規定，且該路段限速時速50公里，亦應注意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應遵守燈光號誌指示行駛，而依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以時速77公里之車速，超速闖越紅燈行駛，適有訴外人即被害人蔡文考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搭載原告蔡黃紡絲，由系爭路口南側中正預校門口前往北行駛欲左轉凱旋路往西方向行駛，見狀閃避不及，兩車因而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致蔡文考受有腹腔鈍挫傷併腹腔內出血、骨盆腔骨折及左側股骨骨折併低血溶性休克、頭部外傷併左側顱骨骨折、胸部鈍挫傷併左側多處肋骨骨折及氣血胸、頭皮及四肢多處挫擦傷及撕裂傷等傷害，經送醫後仍因創傷性休克不治死亡。被告陳子靜上揭過失駕駛行為，與蔡文考之死亡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蔡桐泰已為蔡文考支出醫療費用6,910元、喪葬、骨灰罈及塔位費用895,800元（計算式：喪葬費417,800元+骨灰罈60,000元+塔位418,000元＝95,800元），且原告蔡黃紡絲為蔡文考之配偶，原告蔡桐泰、蔡桐城、蔡美蓉為蔡文考之子女，伊等因系爭事故喪失配偶或父親，精神上受有重大痛苦，各請求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扣除原告每人已受領之強制汽車責任險理賠500,000元後，被告陳子靜應分別賠償原告蔡黃紡絲1,000,000元、原告蔡桐泰1,902,710元、原告蔡桐城1,000,000元、原告蔡美蓉1,000,000元。而被告陳子靜為被告托爾斯公司之受僱人，且肇事時係為被告托爾斯公司執行職務，被告托爾斯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應與被告陳子靜負擔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㈡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蔡黃紡絲1,000,000元、原告蔡桐泰1,902,710元、原告蔡桐城1,000,000元、原告蔡美蓉1,000,000元，及均自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被告則以：

　㈠被告陳子靜：伊對蔡文考死亡與伊之過失行為有因果關係不爭執，惟伊當日為休假日，並未執行職務，且A車外觀亦無公司圖樣，故應由伊單獨負責，被告托爾斯公司無須負連帶賠償責任。就原告請求之醫療費用6,910元不爭執且願意給付；惟喪葬費用之金額過高，一般喪葬費用約300,000元左右。另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過高，應酌減為配偶1,000,000元、子女各600,000元後，再扣除已受領之強制險金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托爾斯公司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然具狀表示：被告陳子靜當日係處於休假外出購物，於前往「凰喬足體SPA」按摩之路上發生系爭事故，與伊公司業務無關，被告陳子靜雖駕駛伊公司所有之A車（外觀為私家轎車），惟A車係伊公司配發供被告陳子靜作為代步工具使用，系爭事故發生當時被告陳子靜並非前往拜訪客戶、亦非運送貨物或執行伊公司指派之公務，本件純屬被告陳子靜個人駕駛過失所致之侵權行為，與伊公司之職務執行毫無關聯，伊公司無須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遵守燈光號誌，而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轉彎；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行車時速不得超過50公里，但在設有快慢車道分隔線之慢車道，時速不得超過40公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1款、第102條第1項第1款、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06條第5款第1目分別定有明文。被告陳子靜考領有合格駕駛執照（本院卷第41頁），對於上開規定自知之甚詳，並應注意上開規定而為注意，而案發當時天候晴、日間自然光線、柏油路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及視距良好、行車管制號誌動作正常，亦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及現場照片在卷可憑（本院卷第39、45至54頁），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詎被告陳子靜竟疏未注意行車管制號誌顯示燈號為紅燈及速限僅時速50公里，即貿然以時速77公里車速超速闖越紅燈直行，致與騎乘系爭機車之蔡文考發生碰撞，肇致系爭事故，被告陳子靜之駕駛行為自有過失，且其過失駕駛行為導致蔡文考死亡等節，經本院113年度審交訴字第228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對蔡文考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1年在案，有上開判決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1至15頁），並經本院調取該案刑事卷宗核閱無訛，復為被告陳子靜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2頁），堪認被告陳子靜就本件事故之發生確有上述過失，且其過失行為與蔡文考之死亡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甚明，是依上揭規定，原告主張被告陳子靜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㈡被告托爾斯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擔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稱之執行職務，除執行所受命令或所受委託之職務本身外，受僱人如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陳子靜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為被告托爾斯公司之受僱人，所駕駛A車登記為被告托爾斯公司所有，A車係被告托爾斯公司配給被告陳子靜上下班及跑業務使用，因前述過失肇致系爭事故，並致蔡文考死亡等節，有A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本院審理筆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資料在卷可稽（刑案警卷第4、99頁；本院卷第21至54、148頁）。本院審酌被告陳子靜於事故發生時係被告托爾斯公司受僱員工，而系爭事故發生時係在正常上班時間，復考量被告陳子靜之工作型態為業務，被告托爾斯公司將A車交與被告陳子靜使用，即係希望被告陳子靜駕駛A車迅速至不同場所招攬業務，並於A車移動時得如在移動辦公室內一般聯繫、拜訪客戶，擴張其活動範圍，是本院認被告陳子靜於上班時間駕駛被告托爾斯公司之車輛在外，客觀上已足認被告陳子靜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係在為被告托爾斯公司執行職務。被告托爾斯公司復未抗辯並舉證證明其於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是原告主張被告托爾斯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與被告陳子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屬有據。

　⒊至被告托爾斯公司抗辯被告陳子靜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並非執行業務，而係請假去按摩云云。然查，被告托爾斯公司始終無法提出被告陳子靜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之請假證明，而被告陳子靜易於審理時自陳：沒有打卡請假資料等語（本院卷第132頁），是系爭事故發生時被告陳子靜究竟有無請假，已非無疑。又被告托爾斯公司雖傳喚證人陳美鈴證明被告陳子靜有於事故前1日預約前往證人所經營足體SPA按摩，且系爭事故發生時正是前往按摩的路上等情。惟於欠缺被告陳子靜請假證明之情況下，亦無法排除被告陳子靜係濫用職務上跑業務之機會而趁隙前往按摩，而依前揭之旨，如被告陳子靜是濫用職務職務上跑業務之機會，而正常上班執行職務時間，在被告托爾斯公司所配予被告陳子靜於工作時行駛之A車內發生系爭事故，自應認被告陳子靜仍係在執行職務，而與A車車身有無標示被告托爾斯公司字樣無涉。另衡以被告陳子靜自稱A車僅係供上下班、跑業務之用（本院卷第158頁），果若被告陳子靜真的是進行與執行業務無關之私人行程，自應將A車於下班後開回家，另騎乘自己所有之交通工具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按摩，被告陳子靜捨此不為，且被告托爾斯公司亦未盡到監督被告陳子靜使用A車方式及範圍確實是於其授權範圍內，是被告托爾斯公司自難稱其於監督上並無疏失而得以免除負擔連帶賠償之責。

　㈢就原告請求賠償之各項目及數額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⒈原告蔡桐泰主張其為蔡文考支出必要之醫療費用6,910元，為被告陳子靜所不爭執並願意給付（本院卷第133頁），是原告蔡桐泰請求上述費用，應予准許。

　⒉喪葬、骨灰罈及塔位費用部分：

　⑴喪葬費及骨灰罈費用：

　　原告蔡桐泰主張其為蔡文考支出喪葬儀式費用417,800元、骨灰罈費用60,000元，業據提出建威生命禮儀喪葬費用明細表、建威生命禮儀社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建威生命禮儀社門市訂單為證(附民卷第23頁至27頁)，被告陳子靜則以前詞置辯。觀諸原告蔡桐泰所提出之前揭喪葬費明細表及門市訂單，蔡文考喪葬費用內容包含救護車、殯葬禮儀費用、庫錢、冷凍櫃、祭品、牌位、謝禮毛巾、火化訂爐、骨灰罈等費用。其中禮儀費用又包含壽衣、棺木、誦經、紙厝、鮮花、電子琴車等費用，非尋常國人喪葬習俗所罕見，且其目的既為彰顯家屬追思緬懷之情，並期亡者蔡文考得以安息，揆之我國風土習俗，原告蔡桐泰所提出喪葬費及骨灰罈費用均有其必要。

　⑵塔位費用：

　　原告蔡桐泰主張其為蔡文考支出塔位費用418,000元，固據提出高雄市大社區天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統一發票為證(附民卷第29頁)，被告陳子靜則以金額過高等語置辯。本院審酌殯葬設施與殯葬禮儀不同，具有一般可參考之合理價格，而依高雄市公立殯葬設施收費標準，公立塔位（位於大社）金額為18,000元至86,000元不等，另考量前開標準為108年至109年之收費標準、私有及公立塔位行情等情狀，認蔡文考之塔位費用應以218,000元（含管理費）方為合理，逾此部分，不應准許。至原告蔡桐泰辯稱高雄市公立殯葬設施收費標準不包含鳳山區，原告蔡桐泰不受拘束云云，然蔡文考所購置塔位處位於高雄市大社區，係在高雄市公立殯葬設施收費標準所在範圍內，是原告蔡桐泰所辯難認有據。

 ⑶基上，原告蔡桐泰得請求之喪葬、骨灰罈及塔位費用應為695,800元（計算式：喪葬儀式費用417,800元+骨灰罈費用60,000元+塔位費用218,000元＝695,800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⒊精神慰撫金：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4條定有明文。又法院就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痛苦程度、兩造之身分、教育程度、職業、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

 ⑵查原告蔡黃紡絲為蔡文考之配偶、原告蔡桐泰為蔡文考之長男、原告蔡桐城為蔡文考之次男、原告蔡美蓉為蔡文考之長女等情，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在卷可稽（附民卷第11至15頁），原告蔡黃紡絲因本件交通事故晚年喪偶，至今因傷痛無法至蔡文考靈前，原告蔡桐泰、蔡桐城、蔡美蓉則痛失父親，其等精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是其等依民法第19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自屬有據。本院審酌系爭事故發生經過、對上開原告造成之影響、上開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兼衡原告蔡黃紡絲國小畢業，經營雜貨店；原告蔡桐泰為高工畢業，已婚，經營汽車保修廠；原告蔡桐城為高工畢業，已婚，經營汽車保修廠、原告蔡美蓉專科畢業，已婚，在私人公司擔任業務等一切情狀，有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4頁），認原告蔡黃紡絲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1,200,000元為適當；原告蔡桐泰、蔡桐城、蔡美蓉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各以800,000元為適當，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⒋綜上，原告蔡桐泰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1,502,710元（計算式：醫療費用6,910元+喪葬、骨灰罈及塔位費用695,800元+精神慰撫金800,000元＝1,502,710元）、原告蔡黃紡絲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1,200,000元、原告蔡桐城及蔡美蓉各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800,000元。

 ㈣再按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蔡黃紡絲、蔡桐泰、蔡桐城、蔡美蓉自陳因本件事故已分別領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金各500,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附民卷第7頁；本院卷第134頁），則依上揭規定，被告受上開原告請求賠償時，自應扣除上開原告已受領之保險給付，經扣除後，原告蔡黃紡絲得再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700,000元（計算式：1,200,000元-500,000元＝700,000元）、原告蔡桐城及蔡美蓉各得再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300,000元（計算式：800,000元-500,000元＝300,000元）、原告蔡桐泰得再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為1,002,710元（計算式：1,502,710元-500,000元＝1,002,710元）。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前開請求有理由部分，屬無確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務，則前開原告併請求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即114年4月22日（附民卷第4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於法有據，亦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蔡黃紡絲700,000元；連帶給付原告蔡桐泰1,002,710元；連帶給付原告蔡桐城300,000元；連帶給付原告蔡美蓉300,000元，及均自114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本件就原告勝訴部分，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2款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九、本件原告係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經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徵裁判費，兩造亦無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自無庸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茆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書　記　官　劉企萍





